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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（2018）京0105执3928号案件异议回复

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：
我公司于2019年6月28日收到贵院转来关于（2018）京0105执3928号案件异议人中通木材电子交易有限公司的异议。
现对异议人中通木材电子交易有限公司提出的异议回复如下：
1.关于第一条“选择评估机构程序违法”的回复。
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20日通过摇号的方式委托我公司对案件号为（2018）京0105执3928号涉案房产，北京市朝阳区南湖东园122楼9层南区1010、1006、1008、1002、1007、1011、1009、1003、1001号九套房产进行评估。我公司于2018年12月27日收到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24日出具的《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委托司法鉴定函》原件及有关房屋权属资料复印件。并于2019年2月20日与承办法官及申请人方实地查勘，于2019年3月22日及2019年3月29日分别出具9套房地产估价报告。	Comment by USER: 方什么意思
2.关于第二条“未履行告知义务”中有关我公司资质证明的回复
我公司始建于1993年，至今已有26年的评估业务经验，并已取得房地产评估资质等级一级、土地评估资质等级A级资质，我公司相关资质证书及参与本案估价的2位房地产估价师的资质证书已作为报告的附件附后，异议人可在报告的附件中找到。	Comment by USER: 
综上所述，我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《房地产估价规范》[GB/T 50291-2015]、《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》[GB/T50899-2013]以及相关房地产估价专项标准进行估价工作，撰写本估价报告。
我公司按照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规定的工作时限，依法、依规、依流程完成各项评估工作，符合行政主管部门对评估工作程序的要求。
出具的《康正评估不动产估价报告书》[康正评字2019-1-0025-F01~F09SFZC6号]是完全符合《房地产估价规范》、《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》及相关国家、地方法律法规的，估价结果是客观、合理的，工作程序完全符合要求。	Comment by USER: 不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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